
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

传 票
案 号 （2024）京 04 民终 664 号

案 由 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

被 传 唤 人 厦门市湖里区保乐利嘉荣鑫百货商行

传 唤 事 由 开庭

应 到 时 间 2 0 2 4 年 9 月 9 日 9 时 3 0 分

应 到 处 所 互 联 网 法 庭

注 意 事 项 ：

1 . 被 传 唤 人 应 准 时 到 达 应 到 处 所 或 登 录 我 院 电 子
诉 讼 平 台 （ 网 址 ： h t t p : / / s s p t . b j c o u r t . g o v . c n ）
点 击 本 案 “ 参 加 开 庭 ” 进 入 在 线 庭 审 现 场 ；

2 . 在 线 开 庭 的 案 件 ， 被 传 唤 人 应 提 前 下 载 客 户 端 ，
安 装 并 登 录 ， 按 照 系 统 引 导 做 好 开 庭 准 备 ；

3 . 本 传 票 由 被 传 唤 人 携 带 来 院 报 到 或 在 线 庭 审 时
出 示 ；

4 . 北 京 市 第 四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向 被 传 唤 人 提 供 的 电
子 地 址 进 行 送 达 的 ， 传 票 送 达 信 息 到 达 受 送 达 人 特
定 系 统 时 ， 本 传 票 即 为 送 达 。

5 . 如 不 能 按 时 出 庭 ， 要 提 出 合 理 理 由 ， 并 出 具 医 院
等 第 三 方 提 供 的 相 应 证 明 予 以 证 明 。

6 . 如 无 正 当 理 由 不 按 时 到 庭 参 加 诉 讼 ， 依 照 民 事 诉
讼 法 第 一 百 四 十 六 条 、 一 百 四 十 七 条 、 一 百 八 十 一
条 之 规 定 ， 视 为 放 弃 当 庭 举 证 、 质 证 、 辩 论 的 权 利 ，
并 承 担 按 撤 诉 处 理 或 缺 席 审 理 的 诉 讼 后 果 。

7 . 庭 前 调 试 定 于 2 0 2 4 年 9 月 9 日 9 : 2 0 ， 不 参 加
庭 前 调 试 ， 以 系 统 故 障 为 由 不 能 按 时 出 庭 的 ， 视 为
无 正 当 理 由 不 按 时 到 庭 参 加 诉 讼 ， 依 照 民 事 诉 讼 法
第 一 百 四 十 六 条 、 一 百 四 十 七 条 、 一 百 八 十 一 条 之
规 定 ， 视 为 放 弃 当 庭 举 证 、 质 证 、 辩 论 的 权 利 ， 并
承 担 按 撤 诉 处 理 或 缺 席 审 理 的 诉 讼 后 果 。

2 0 2 4 年 7 月 2 4 日


